
       

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5日(星期三)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十一週 

景學字第 050 號  

三好嘉言錄：有心，即使十萬里路也不算遠；無心，即使近在隔鄰也走不到。 
公           報            內           容 發文單位 

生輔組 
一、高中職三年級畢業班各班日常生活表現評量填寫，系統開放時間自 4月 26日(一)起至 5月 14日(五) 
    止。 

學務處 

註冊組 
一、高中、高職畢業班同學請注意： 
1.畢業班辦理離校手續時間：自 5月 6日(四)～5月 12日(三)。各班完成學生證蓋「已畢業」章及行事曆 
  回條交回註冊組後，請升學代表於 5/6日上午 9:10下課至註冊組領取離校手續單，以班為單位辦理。各 
  處室完成核章後，再將離校手續單繳回註冊組。 
2.「畢業班期末行事曆暨多元入學相關作業時間一覽表」，每位同學一份，請同學應注意每個時間點，以 
  免影響自身權益；並請同學及家長簽名後(煩請簽全名)，將回條以班為單位於 5/5(三)前交回註冊組。 
3.高中部、高職部三年級各班自 5/3起至 5/5止，以班為單位，由升學代表統一收齊學生證至註冊組蓋【已 
  畢業】章。共分二個時段：每天第一節下課送第三節可領回，第五節下課送第七節可領回。 
4.應屆畢業生之數位學生證處理方式如下： 
(1)、畢業生持數位學生證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時享有之票價優惠，期限至 110.10.31止，11/1後則視同一 
     般悠遊卡，無票價之優惠。 
(2)、畢業生畢業後如不繼續使用學生證之悠遊卡功能，且尚有儲值或押金需退費，可於 11/1日後至各捷 
     運站服務窗口辦理；如欲提前辦理退費，則需至下列地點辦理： 
【1】臺北捷運各車站旅客詢問處：臺北捷運公司官網 www.metro.taipei   
【2】市府轉運站客服中心：市府轉運站一樓(由捷運市府站 2號出口進入)週一至週五：12:00~20:00，週 
                          六、週日及國定假日 10:00~17:00 
【3】台新銀行全省分行(請參考台新銀行官網 www.taishinbank.com.tw 分行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5:30 
二、凡是已領取『110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報名表之高中、高職部三年級同學；請各班『升學代表』最 
    慢於 5月 7日(星期五)第七節下課前送回註冊組。 
三、凡是有報考 110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符合以下身分，並以特種生身分享加分優待同學請於 110年 5月 
    12日(三)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正本核對後發還)繳至註冊組。 
1.蒙藏生、2.原住民、3.僑生、4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5.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女 
※另聽覺障礙達衛生福利部鑑定標準中度以上者，若欲申請不受高中英語聽力測驗成績檢定標準之限制， 
  亦請於 110年 5月 12日(三)前向註冊組提出，並繳交聽覺障礙證明文件進行審查。 
四、110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通過同學注意事項： 
1.考生經各大學錄取後(含正、備取生)，應於 110年 5月 13日至 110年 5月 14日每日上午 9時起至下午 
  9時止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以喜好程度先後)；錄取生無論錄取單一校系或多個校系，均須於 
  登記期間內完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否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予分發。 
2.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時係以「考生個人密碼」登錄，請同學特別注意。 
3.本學年度「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立師範及教育大學聯合保送甄試」 
  錄取生及「原住民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公費生甄試」錄取生，應同時與「個人申請」錄取生於 
  登記期間內完成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參加統一分發，否則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不予分發。 
4.「個人申請」錄取生若同時經 110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第八類學群錄取者，不得再參加網路就 
    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5「個人申請」錄取生若同時經 110學年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系及美術學系錄取並完成報到者，不得 
  再參加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6.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於該會網站上提供「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系統操作影音教學檔」，同學可自行下載運 
  用或上網觀看；網址:   https://www.cac.edu.tw/apply110/rank.php 。 
五、110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各科技校院報到相關事項，如下列說明： 
1.各科技校院公告正、備取生名單日期，請參閱招生簡章「貳、分則」各校規定，本會網站亦提供各校榜 
  單連結供查詢。 
2.獲得錄取之正、備取生請依照各校公告之時間、方式進行報到(遞補)作業、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旨揭招 
  生報到、遞補方式，分兩階段辦理，相關規定惠請同學務必詳閱招生簡章「五、報到、遞補規定」(第 
  11至 13頁)及留意錄取學校之公告、通知。 
●第一階段報到：辦理正取生(或備取生遞補)報到及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報到期限至 110年 5月 21日 
                (五)12:00截止。 
●第二階段報到：自 110年 5月 21日(五)13:00起至 110年 5月 24日(一)17:00止，共分為 7梯次，辦理 
                備取生遞補報到及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六、校外獎學金： 
1.慈林教育基金會辦理【2021年慈愷助學金】，對象為鼓勵家境清寒且有心向學之青年學生；校內截止收 
  件時間為 110年 5月 21日止。 
2.章亞若教育基金會「臺北市單親清寒學生獎學金；校內截止收件日期為：110年 5月 12日止。 
※詳細校外獎學金資訊，請逕至本校網頁/行政單位/教務處/校外獎學金內參考。 

教務處 

 

http://www.metro.taipei/
http://www.taishinbank.com.tw/
https://www.cac.edu.tw/apply110/rank.php

